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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21年颁布以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家庭与学校在学生教育中的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旨在增强

双方的教育责任，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系统分析了该法的出台背景、核心条款，以及家校共育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阐明了家庭与学校在学生教育中各自的角色与责任。尽管家校共育能够显著提升学生

的学业表现和社会适应能力，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资源分配不均、责任划分模糊等挑战。为了推动家校合

作的有效落实，本文建议通过政策引导、资源优化、明确双方职责等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政策改

进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可以在教育体系中实现更高效的合作，共同塑造学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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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its promulgation in 2021, the “Law on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has provided a 
legal basi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chools in student education, aiming to 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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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both parties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core provisions, a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of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clarifying the respective roles and responsi-
bilities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in student education. Although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signifi-
cantly improves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i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 
practice, such as unequ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unclear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To pro-
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school cooperation, this paper suggests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rough policy guidance,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clarific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By improving policies and further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 more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can be 
achieved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 jointly shaping the future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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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

育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1]。”在 21 世纪的教育领域，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已成为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校合作的内容已从单一的学生个人发展扩展到学校管理

的多个方面，如德育、校园文化建设、课程开发等。这种合作的深化反映出教育模式的进步，突出了家

庭和学校在教育系统中的共同责任。尽管家校合作的理论和实践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在实施过程中

仍存在许多挑战，尤其是家庭教育的部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强化家庭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我国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正式颁布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一举措体现了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的全面落实，同时积极回应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文件精神。这不

仅强调了家庭教育在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更是呼吁各级政府和学校共同努力，建立健全家庭、

学校、社会协同教育体系。通过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沟通合作，确保学生能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健

康成长，进一步推动社会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风，为构建更和谐的教育

生态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制定是基于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当前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家庭不仅

是个体成长的第一站，更是影响个体健康发展的关键环境。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通过家规和家训等

形式内化为家族文化，具有长期影响。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家庭教育遇到了新的挑战，如家庭

规模的缩小、家庭结构的变动等，这些都要求对家庭教育进行新的思考和调整。法律的颁布旨在将家庭

教育从私人领域提升到公共政策层面，确保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应对现代社会的需求。法律明确要

求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到教育过程中，共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这一立法不仅强化了家

庭在教育中的责任，也为学校提供了明确的合作框架和指导原则，使得家校合作可以在一个更加系统和

法治化的环境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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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框架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庭教育领域的基础性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它属于教

育法范畴，是未成年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民法有部分交集。家庭教育立法作为家庭教育公共性

的法律保障机制, 主要是通过对家庭教育领域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部分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护社会公益的

目的, 属于社会法的范畴[2]。其次，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该法律的名称由《家庭教育法》

调整为《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其促进家庭教育发展的功能定位[3]。作为促进型立法，《家庭教育

促进法》不同于“管理性立法”又对“管理性立法”起到了补充作用。“促进型立法”通常针对的是社

会关系尚未得到良好发育、市场规模并未形成市场规模的领域，具有积极的和主要的促进导向, 对社会

的发展具有引导意义。同样，《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正如李艳芳教授的观点“对于促进型立法来说，不能够恪守传统法律的设范模式，不能

够因为促进型立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太少甚至不规定法律责任而判定它不像一部法律, 更不应因此而否认

这种立法的必要性。[4]”即便《家庭教育促进法》没有“管理性立法”的强制力，但其在促进家校合作

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该法律不仅为家庭教育确立了基本框架和原则，还详细规定了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以及家长在家

庭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各方在家庭教育中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以确保未成年人能够在稳定的家

庭环境中获得健康的成长和全面的发展。同时，法律还为家庭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有助于构

建和谐稳定的教育生态体系。通过这部法律，国家引导和鼓励各方面资源投入家庭教育，不断促进家庭

教育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现代化，为未成年人的幸福成长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法律明确规定了

家庭与学校应紧密合作，协调一致地开展教育活动，并要求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

务。法律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明确家长在子女成长中的

主体责任，以及家长的学习和尊重儿童的责任[5]。父母应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与中小学、幼儿园

等教育机构紧密合作，共同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健康成长。 
此外，法律为家校共育提供了丰富的支持机制，涵盖了政府、学校和家庭三方面的职责。政府方面，

法律第一章第七条[6]强调政府对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的公益性责任，确保其公益性质。政府鼓励和支持

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服务，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家庭教育提

供指导。国务院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建设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通过各种

措施确保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效结合；学校被要求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并定期组织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如建立家长学校，以适应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需要；家庭方面，父母或监护人须

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确保教育的连贯性和效果。 

3. 理论与实践框架的建构 

3.1. 依附理论 

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比的依附理论指出，儿童与其主要照顾者之间形成的安全依附

关系是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正常发展的基础。这种安全感使得儿童在新环境中，如学校，能够更好地适

应和探索。安全依附的形成不仅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还影响儿童的自信心和社交能力，这对于学校环

境中的学习和与同伴的互动尤为关键。从依附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安全依附关系的形成对儿童早

期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这一理论，父母或主要照顾者的敏感和响应性对于建立儿童的安全感和信任对

其后续的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强调父母的主体责任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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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指导与支持，实质上是在促进这种安全依附关系的形成。法律的实施可以通过教育父母如何

更好地响应儿童的需求，以及如何提供一个促进健康依附的环境，从而直接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

适应能力。 

3.2. 生态系统理论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则扩展了这一视角，强调儿童的发展是在多层次的环境系统中进行的，

其中家庭和学校是两个核心的微观系统。这些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中间系统相互作用，共同

影响儿童的成长。例如，家庭中的教养方式和学校中的教育策略可以互为补充，共同促进儿童在认知、

情感和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家庭提供的基本安全感和学校提供的结构化学习环境相结合，可以

形成支持儿童发展的强大网络。不同系统间的协调与支持是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落实《家庭教

育促进法》时需要考虑到这些不同层面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如何通过政策和社区资源优化这些系统之间

的连接。 

3.3. 理论结合 

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如社会文化和教育政策，也为家校共育提供了外部支持和

指导。政策制定者和教育从业者需要认识到，优质的家校共育策略应当符合广泛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期

待，以便为儿童创造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成长环境。将依附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相结合，可以明确地看到，

家校共育不仅是提高教育质量的策略，更是一种全面支持儿童健康成长的必要方式。这种理论基础强调

了家庭和学校在培养下一代中的共同责任，促使我们在实施教育政策和家庭教育实践时，采取更为协调

和集成的方法。 

4. 家校共育的实施现状 

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的背景下，尽管法律提出了家庭与学校在教育领域合作的明确要求，但

实际操作中仍面临一系列挑战。 

4.1. 认知偏差与激励缺失 

尽管家校合作的概念已被广泛提倡，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家长、教师和学校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仍

然不足[7]。这种认识的缺失体现在缺乏积极的合作意识和期待上。在具体实践中，存在部分教师和学校

未能将家长有效地纳入学校教育管理体系，与此同时很多家长也没有形成强烈的合作意图。这导致家校

合作往往只停留在理论上，而未能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成果，使得合作的潜在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 

4.2. 角色界定不清与责任交叉 

在家校合作的框架中，角色界定的不清晰和责任的交叉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学校与教师通常将

重点放在传授知识和学生的道德教育上，这经常导致他们忽视了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和建立实质性合作

的重要性。这种偏向于内部教育活动的倾向，往往使得家长角色被边缘化，未能认识到家长在教育合作

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许多家长对学校的依赖过度，期望学校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

从而忽视了自己作为教育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家长往往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参与感，这不仅减少了他们

对孩子教育过程的影响，也限制了家校合作的深度和效果。这种角色上的混淆和责任上的不明确使得家

校合作未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协同效应，从而未能充分挖掘和利用双方在教育合作中的潜力。 

4.3. 服务短缺与资源不均 

家庭教育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不足。这一体系存在着显著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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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其中最显著的问题之一是专业服务人员的匮乏和专业水平的不足。这意味着许多家庭在面对教育挑

战时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和指导。同时，教育资源和经费的分配不均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同地区之

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在贫困地区或偏远地区，家庭教育服务设施和资金的短缺严重影响了家庭

和学校之间的合作质量和可及性。这种资源的不平衡不仅限制了家长和学校在教育方面的支持能力，还

加剧了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合作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即

使双方愿意开展合作，也面临着来自于服务不足和资源分配不公的挑战。 

4.4. 协调失衡与执行力缺失 

在家庭教育的监管中，存在着协调失衡和执行力缺失的困境。政府在这一领域的领导作用并不明显，

导致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不足，资源共享也不够充分[8]。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

制，无法有效地解决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此外，家庭教育领域缺乏完善的法规制度，使得对家校合作

共育工作的约束、保障和指导不够充分。缺乏明确的法规制度和执行机制，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

困难和阻力，难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促进作用。 

5. 策略与建议 

5.1. 政策引领责任界限 

为确保家校合作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需要建立明确的家校合作政策法规，明确家长和学校在合作

中的责任和权利。这些法规应当涵盖家校合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合作行为准则、信息共享机制等内容。

同时，将家校合作纳入教育考核体系，可以有效地监督和推动政策的执行。制定家校合作的行为准则是

确保合作顺利进行的关键。明确双方在合作中的分工和责任，有助于避免角色交叉和责任推诿的问题。

此外，加强教师和家长的沟通培训，可以提升合作意识和能力，从而更好地支持家校合作的开展。 

5.2. 推动合作制度化 

针对角色定位不清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明确的家校合作法规，以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制

定相关法规，包括合作行为准则和责任分工细则等，可以为家校合作提供清晰的指导和框架。此外，将

家校合作纳入教育考核体系，有助于监督政策的实施和执行，确保合作共育工作顺利进行。 
为了推动家校合作走向制度化，我们需要将其纳入学校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专门的合作方案。通

过确定专门负责家校合作的人员，并配备专项资金，为合作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同时，创设合作场所，

如家长会议室等，为家校合作提供便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些举措有助于将家校合作制度化，从而确保其

长期稳定地开展。 

5.3. 优化资源配置 

建立完善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以提供专业支持和资源，包括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明确服务内

容和标准，以及为家长和学生提供适应性指导和支持。同时，需要调整教育资源的分配机制，解决不同

地区服务不均的问题，确保资源合理配置、服务均衡覆盖。应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整合，以优化服务

配置。同时，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确保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普及和质量。特别需

要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支持，通过增加投入和加强政策倾斜，提升服务覆盖和质量，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

教育资源差距。 

5.4. 政府监管强化协作 

为了有效应对协调失衡和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必须建立起专门的部门或组织，负责规划和推动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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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发展，并确保合作措施的有效实施。这个部门或组织可以负责制定具体的家校合作方案，并落实

到实际工作中。同时，建立家校合作的跟踪反馈机制，定期评价和总结合作效果，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

解决，以持续优化工作的效果和效率。政府在家校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加强领导和协调作用，

推动家校合作的规范化和常态化。具体而言，政府可以制定家校合作的相关标准和规范，明确双方在合

作中的责任和义务，以促进合作机制的健康发展和长期运行。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强对家校合作的政策

引导，为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以确保合作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有效落实。 

6. 结论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家校共育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本研究通过深入探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情况，旨在进一步突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的重要性。家校共育

模式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为全面的教育支持，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综合素质，能显著

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有助于学生形成更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人格特质。家长的积极参

与能够显著改善学生的学业表现，而学校的支持则可以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共同促进学生的情感、行

为和认知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社会支持，进一步激发家长的参与热情，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确保每

个孩子都能在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培养下健康成长。此外，教师在家校合作中是关键角色，加强对教师的

培训和支持，有助于教师在促进家校沟通和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家校共育的发展应更加重视家长教育和资源整合。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教育平台有望

成为连接家庭和学校的重要桥梁。这种平台不仅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学校的教育

方针，还可以为家长提供定制化的教育资源和支持。政府应当考虑制定更为灵活和包容的政策，以适应

家庭多样性和文化差异，确保家校共育策略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家校共育是现代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进一步深化研究并优化相关政策，我们有理由相

信，未来家校共育将在提升教育质量和效果方面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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